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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070075552_Attach01.docx、1070075552_Attach02.docx)

主旨：修正「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錄取人員儲備

訓練管理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檢送「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錄取人員儲備

訓練管理要點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法務局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 2018-09-26
14:58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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